卷帘门组装及维保工程合同
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  申请编号：  20190115       
承包方（乙方）：    天津远胜金属门窗有限公司          合 同 号：   20190115     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》及天津市有关规定，经过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
1、 工程概况：

1、工程名称：  生产区出入口大门卷帘门组装及维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工程地点：天津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（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奥克斯院内）
3、承包内容：   组装及维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承包方式：按照工程预算内容包工包料以实际消耗材料数量为工程价格，。
5、工程期限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完工，
并具备验收条件。发生下列情况，甲方确认，乙方办理了二期签证，顺延协议（合同）工期

A、因甲方更改设计或施工进场条件不完全具备等原因而影响施工进度；

B、因不可抗力而延误施工的；

C、其他非乙方的过失造成的。

二、卷帘门组装及维保工程质量：

    1、甲方提供施工现场厂地及位置，乙方以此为依据，进行现场确认施工条件。

    2、乙方按照甲方提出要求，乙方形成施工方案及标准。

3、组装工程竣工验收后，乙方对工程质量负责保修3个月。保修期内，因乙方施工质量问题，乙方应立即无偿返修直至合格。甲方违规使用出现问题，由甲方自行负责。

三、卷帘门组装工程款支付与结算：

    1、工程总价款:大写：    1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小写￥： 1600元 ）(不含14%增值税专票）

    2、工程合同签订后，乙方安排人员进驻现场施工。待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并正常设备运行后，开发票后，10天支付工程总价款的100%。。

四、竣工验收：

    1、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，乙方通知甲方并约定时间验收。

    2、竣工验收中发现不合格，由乙方在商定的期限内返工处理重新报验。

3、工程未经验收合格，甲方未办理相关手续，擅自启用配电设备，由此发生的设备损坏、人身安全等问题由甲方承担。

4、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办理验收手续。

五、违约责任：

    1、甲方变更设计图纸和交底说明，应提前通知乙方，如果影响乙方施工，甲方应承担责任并支付乙方因变更而增加的费用。

    2、由于甲方原因，故意拖延自动门组装时间，每拖延一周（7天），按合同总额的2%付给乙方违约金。

    3、乙方施工质量达不到设计和规范要求，乙方负责无偿进行返工修理，并承担因返工造成的工料损失。因乙方施工质量不合格或返修不及时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4、合同签订后，不经双方协商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，如果出

现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，由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责任方承担责任。

    5、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，应按每延误一天向甲方支付总工程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
6、本合同发生的纠纷，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，协商不成时，可向该纠纷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：

    1、由于甲方原因，工程未按期竣工，在此期间发生的空调及配件设施被盗事故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
    2、竣工工程验收前，甲方负责看守组装及配件的责任和义务，在此期间发生被盗事故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
3、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由于甲方原因未能及时组装运行使用，在此期间发生被盗事故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
4、乙方未提交给甲方竣工验收前，工程相关设备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。

七、附则：

    1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两份。

2、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，先期工程款到位后生效，至全部工程竣工并验收送电、交齐电费保证金后失效，合同有关保修条款，至保修期满后失效。

（以下为签署页，无正文。）

发包方：（甲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包方：（乙方）

单位名称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 单位名称 ：天津远胜金属门窗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天津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     单位地址： 天津市东丽区北于堡工业园

法定代表人：严春来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白东梅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王永胜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13920777022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天津东丽开发区支行 

           逸仙园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帐号：0302 0807 0930 0047 106              帐号：277868806026 
